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冀市监秦处〔2025〕13039225000036号

当事人：秦皇岛阿那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质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92MA07W7AY9J
住所：秦皇岛北戴河新区黄金海岸中区沿海公路东侧（黄金假日滨海度假城C7-2一期4号楼）
法定代表人：聂晓蓓

2025年7月1日，我局收到河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的举报单一份。举报人称秦皇岛阿那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北京国际博览会宣传彩页绘制的中国地图中存在：1.地图未经过审核、错绘国际线；2.省级行政界限全部不准确；3.南海界限不完整；4.故意篡改省级区划；5.将阿克塞钦地区单独化为省级行政区问题。2025年7月18日，经局长批准，此案立案调查。
2025年7月2日，我局在接到举报后指派执法人员对秦皇岛阿那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检查。因具体负责宣传册印制的人员不在现场，现场未发现印有中国地图的“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2025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秦皇岛阿那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管公司）销售经理卜某进行询问。卜某称“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是酒管公司在住所地设计制作发布的，共印制了2000份，发布了639册。当日下午，我局执法人员到酒管公司办公场所进行检查，现场发现该公司办公室有打印宣传册的打印机及宣传册设计图纸及印有错误中国地图的“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
2025年7月12日，当事人将印制错误中国地图的“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进行了销毁，并提供了销毁图片。
2025年7月14日，我局执法人员对酒管公司销售经理卜某进行第二次询问，卜某说明了图片来源及印制时间。
2025年7月22日，我局向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一份。2025年8月6日收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查回函一份及2025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电子会刊一份，证明当事人参加展会的事实。
2025年8月8日，我局向秦皇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关于《商请依法认定中国地图是否准确出具专业意见的函》一份，2025年8月22日收到秦皇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商请依法认定中国地图是否准确出具专业意见的复函》一份，证明涉案“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上中国地图存在问题。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在广告宣传中使用错误中国地图的违法行为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本案未采取强制措施。
经调查，当事人在北京博览会发放的印有中国地图的“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中地图是由秦皇岛阿那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自己在住所地设计制作和发布的，宣传册背面有酒店预订小程序二维码，具备营销性、受众不特定性、非强制性等特性，其目的是宣传企业规模并提供预订渠道，因此认定其为商业广告。经秦皇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上印制的地图存在以下主要问题：未标注审图号、中国地图主权范围九段线表示不合规、漏绘南海诸岛和钓鱼岛等,未将我国领土表示完整、准确，有损国家尊严和利益。当事人构成在广告宣传中使用错误中国地图的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2025年7月1日，我局收到河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的举报单及举报材料各一份，证明案件来源；
证据二：2025年7月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秦皇岛阿那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现场检查录像。2025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到酒管公司办公场所进行检查时，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现场检查录像。证明“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是当事人印制的事实；
证据三：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证据四：法定代表人聂晓蓓的身份证复印件，该公司经理卜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卜某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卜某所作的陈述和行为为职务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证据五：2025年7月10日和2025年7月14日，对当事人代理人卜某制作的询问笔录2份，询问录像，佐证当事人违法事实；
证据六：当事人代理人卜某提供的参展合同1份，“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原件1份，宣传册总数的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印制宣传册的数量和发布“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的事实；
证据七：我局执法人员在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下载的标准中国地图一份，佐证当事人违法事实；
证据八：我局向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协助调查函一份。2025年8月6日收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查函回函一份及2025北京国际旅游博览会电子会刊一份，证明当事人参加展会的事实；
证据九：2025年8月8日，我局向秦皇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关于《商请依法认定中国地图是否准确出具专业意见的函》一份，2025年8月22日收到秦皇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商请依法认定中国地图是否准确出具专业意见的函》复函一份，证明涉案“阿那亚旅行攻略宣传册”上印制的中国地图存在错误。
证据十:2025年7月10日，执法人员提取的秦皇岛阿那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息记录1份，证明秦皇岛阿那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没有处罚信息；
2025年9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直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听证要求，也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广告宣传中使用错误中国地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四）项“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益，泄露国家秘密”的规定。
[bookmark: Title][bookmark: _GoBack]本案中，当事人在案发后能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销毁使用错误中国地图的宣传册，属于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形，且印制发放的宣传册数量较少。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事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内没有处罚信息，属于首次违法，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并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30、《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条件标准：“1.社会影响较小的;2.其他情形”，本案中符合“2.”从轻处罚情形。
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30、《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3、违法行为：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益，泄露国家秘密的;法定依据：“第九条广告不得有下列情形:(四)损害国家的尊严或者利益，泄露国家秘密;第五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一)发布有本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禁止情形的广告的;”裁量幅度：较轻，裁量基准：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四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处二十万元以上四十四万元以下的罚款。决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作出从轻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当事人在广告宣传中使用错误中国地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四）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处罚如下:
罚款(人民币)210000元。
当事人应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逾期不缴纳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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